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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武汉柏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延期披露的专项意见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或“主办券商”）

作为武汉柏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柏康科技”或“公司”）

的主办券商，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做

好挂牌公司等 2019 年年度报告审计与披露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股转系统公告〔2020〕264 号）等相关规定及要求，就柏康科技

2019 年年度报告延期披露的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公司延期披露的具体原因  

公司及审计项目组均地处湖北武汉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2020年 1月 23日至 4月 7日，武汉封城，受疫情防控延迟复工的影

响，公司于 2020年 4月 1日才复工，2019年度财务核算工作完成时

间较晚，审计项目组于 2020年 4月 17日起进行现场审计，进场时间

较晚，审计项目组无法在 2020年 4月 30日前完成财务会计报告审计

工作，公司无法在 2020年 4月 30日前完成编制并披露 2019 年年度

报告。 

 （二）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具体情况 

为更好的推进公司审计工作，经综合评估，柏康科技决定变更会

计师事务。公司于 2019年 11月 2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 2019 年度审计机构），并经 2019年第二次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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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签订

了审计业务约定书。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3年 11月 8日经北

京市财政局{京财会许可【2013】0071}号文批准，由中喜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责任公司转制设立。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1999    

年 9月由财政部批准设立，具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和其他相关业

务许可证。具有提供审计服务的丰富经验和专业能力，能够独立对公

司进行财务审计，满足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要求。 

（三）公司年报编制和审计工作的进展情况 

受疫情影响，公司于 2020年 4月 1日复工，目前 2019年度财务

核算工作已经完结，但 2019 年年度报告尚未编制完成。公司积极配

合会计师的审计工作，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人员于 2020 年 4 月 7 日起

实施了远程审计，并于 2020年 4月 17日进行现场审计，经公司管理

层与审计机构充分沟通，公司将于 2020 年 6 月 10 日前披露 2019 年

年度报告。 

 （四）主办券商在督导公司编制和披露年报过程中已履行的工

作程序以及相关具体的督导情况  

在公司编制和披露年报过程中，主办券商督导人员通过电话、微

信、邮件等形式与柏康科技保持紧密联系，积极主动了解公司复工复

产情况、公司运营情况及会计师事务所进场的安排，中泰证券协助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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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科技在全国股转公司进行的各项统计调查中上报企业所面临的实

际困难，并及时上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同时密切

关注并及时传达督促公司认真学习全国中小企业股份系统有限责任

公司发布的 2019 年年度报告培训视频及相关文件，同时也要求公司

学习我司制作的 2019 年年报、公司治理及信息披露的课件，及时解

答公司关于年报编制问题的咨询，将年报披露所需的资料清单提交给

柏康科技。针对柏康科技无法按期披露 2019 年年度报告的情况，主

办券商积极协助柏康科技按规定披露相关公告以办理延期，并将持续

关注审计工作进度，督促柏康科技在实际情况允许下尽早披露年报，

并按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核查结论  

经核查，柏康科技 2019 年年度报告编制及审计受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影响严重，预计其无法在 2020 年 4 月 30 日之前完成披露，

预计其将于 2020年 6月 10日披露 2019年年度报告。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4月 20日 


